
註：受考評年度為109年度。

壹、財務管理

新北市、臺中市、

桃園市、花蓮縣、

澎湖縣

臺北市、臺南市、

高雄市、宜蘭縣、

新竹縣、彰化縣、

南投縣、雲林縣、

嘉義縣、臺東縣、

新竹市、嘉義市、

連江縣

苗栗縣、屏東縣、

基隆市、金門縣
無

貳、債務管理

臺北市、臺東縣、

新竹市、嘉義市、

金門縣、連江縣

高雄市、臺中市、

臺南市、桃園市、

新竹縣、彰化縣、

南投縣、雲林縣、

嘉義縣、屏東縣、

花蓮縣、澎湖縣、

基隆市

新北市、宜蘭縣、

苗栗縣
無

110年度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考評成績等第表

        等第

考評範圍

優等

(90分以上)

甲等

(80分以上，

未滿90分)

乙等

(70分以上，

未滿80分)

丙等

(70分以下)












